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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3939

证券简称：益丰药房 公告编号：

2018-104

益丰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发行数量和价格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发行数量：14,111,348股

发行价格：42.43元/股

●发行对象认购的数量和限售时间

序号 交易对方 认购价格（元/股）

相应发行的上市公司股份数

（股）

限售期（月）

1 石朴英 42.43 1,470,546 36

2 吴晓明 42.43 1,395,118 12

3 孙伟 42.43 1,229,729 36

4 索晓梅 42.43 1,229,729 36

5 道韩投资 42.43 1,171,974 12

6 尹国英 42.43 1,147,597 36

7 陈玉强 42.43 1,014,836 36

8 田红霞 42.43 852,355 12

9 胡海鹰 42.43 605,301 36

10 老药铺管理 42.43 555,141 12

11 梁林涛 42.43 531,045 36

12 新荣管理 42.43 429,224 12

13 李锡银 42.43 380,411 12/36

14 新弘管理 42.43 372,500 12

15 苏华 42.43 306,026 36

16 思行管理 42.43 278,930 12

17 中智大药房 42.43 253,146 12

18 刘毅（男） 42.43 187,515 12

19 刘劲松 42.43 117,197 12

20 卢华莉 42.43 90,007 12

21 王海红 42.43 81,006 12

22 杨玉洁 42.43 72,006 12

23 高俊莲 42.43 70,881 12

24 张海青 42.43 41,019 12

25 李媛 42.43 40,503 12

26 郭锋 42.43 40,503 12

27 刘毅（女） 42.43 31,502 12

28 白冰 42.43 20,251 12

29 谷随霞 42.43 20,251 12

30 姚鑫 42.43 20,251 12

31 包芳芳 42.43 20,251 12

32 崔树平 42.43 10,125 12

33 王静 42.43 10,125 12

34 杜月青 42.43 10,125 12

35 李东升 42.43 3,840 12/36

36 谢志刚 42.43 382 12/36

合计 - 14,111,348 -

●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份已于2018年11月13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股份

登记手续。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在其限售期满的次一交易日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限售期自股份

发行结束之日（2018年11月13日）起开始计算。

●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石家庄新兴药房连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兴药房” 、

“标的公司” ）86.31%股权，其中，以支付现金购买全体交易对方持有的新兴药房48.96%的股权，以发行

股份购买交易对方（除长堤投资外）持有的新兴药房37.35%的股权。 新兴药房分别于2018年8月15日和

2018年11月6日领取了石家庄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 《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130100741546641A），标的资产过户至益丰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丰药房” 、“上市

公司” ）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全部办理完毕。 目前，益丰药房直接持有新兴药房91%的股权。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交易方案

本次交易中，益丰药房分别向石朴英、吴晓明、孙伟、索晓梅、道韩投资、尹国英、陈玉强、田红霞、胡海

鹰、长堤投资、老药铺管理、梁林涛、新荣管理、李锡银、新弘管理、苏华、思行管理、中智大药房、刘毅

（男）、刘劲松、卢华莉、王海红、杨玉洁、高俊莲、张海青、李媛、郭锋、刘毅（女）、白冰、谷随霞、姚鑫、包芳

芳、崔树平、王静、杜月青、李东升、谢志刚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合计持有的新兴药房86.31%股权。

其中，以现金方式购买新兴药房48.96%股权，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新兴药房37.35%股权。

以2018年3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新兴药房100%股权的评估值为159,980.00万元。 因新兴药房于基

准日后经股东大会决议将其截至2018年3月31日账面累计未分配利润2,620.00万元进行分配，进行相应

除权、除息调整后的全部股东权益价值为157,360.00万元。

根据上述评估结果，考虑到标的公司对上市公司未来发展的战略意义及良好的协同效应，经交易各

方友好协商， 标的公司100%股权作价合计160,300.00万元， 新兴药房86.31%股权相应的作价为138,

358.71万元。 其中， 新兴药房48.96%股权的交易价格为78,484.18万元， 以现金方式支付， 新兴药房

37.35%股权的交易价格为59,874.53万元，以发行股份方式支付。

（二）本次发行决策过程及核准情况

1、2018年6月13日，本次交易方案已经各交易对方同意或内部决策审议通过；

2、2018年6月13日，标的公司新兴药房的股东会同意了本次交易；

3、2018年6月21日，上市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交易报告书等相关议案，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4、2018年6月21日，上市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交易报告书等相关议案；

5、2018年7月12日，益丰药房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石家庄新兴药房连锁

有限公司业绩承诺主体签署附条件生效的〈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6、2018年7月30日，上市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交易报告书等相关议案；

7、2018年8月10日，上市公司公告收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反垄断局出具的《经营者集中反垄断

审查不实施进一步审查决定书》（商反垄初审函[2018]第119号）；

8、2018年11月1日，上市公司收到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益丰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向石朴英

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1754号）。

（三）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价格

本次交易中，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涉及的发行股份定价基准日为益丰药房审议本次交易相

关事项的第一次董事会决议（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公告日，即2018年6月22日。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市场参考价的90%；市场参考

价为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60个交易日或者120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一。 定价基准日前

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

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经交易各方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为42.43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120个交易日的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90%。

2、发行对象和发行数量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向石朴英、吴晓明、孙伟、索晓梅、道韩投资、尹国英、陈玉强、田红霞、胡海鹰、

老药铺管理、梁林涛、新荣管理、李锡银、新弘管理、苏华、思行管理、中智大药房、刘毅（男）、刘劲松、卢华

莉、王海红、杨玉洁、高俊莲、张海青、李媛、郭锋、刘毅（女）、白冰、谷随霞、姚鑫、包芳芳、崔树平、王静、杜

月青、李东升、谢志刚发行股份的数量为新兴药房37.35%股权对应的交易价格除以股份发行价格，发行股

份的数量应为整数，精确至个位，标的资产中价格不足一股的部分，无偿赠予上市公司。

根据上述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价格、发行价格计算，上市公司向上述交易对方发行股份14,111,

348股。 上市公司向上述交易对方发行的股份数量具体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

发行股份购买交易对方持有标

的公司股权比例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金额（万

元）

相应发行的上市公司股份数

（股）

1 石朴英 3.8924% 6,239.53 1,470,546

2 吴晓明 3.6928% 5,919.49 1,395,118

3 孙伟 3.2550% 5,217.74 1,229,729

4 索晓梅 3.2550% 5,217.74 1,229,729

5 道韩投资 3.1021% 4,972.69 1,171,974

6 尹国英 3.0376% 4,869.26 1,147,597

7 陈玉强 2.6862% 4,305.95 1,014,836

8 田红霞 2.2561% 3,616.54 852,355

9 胡海鹰 1.6022% 2,568.29 605,301

10 老药铺管理 1.4694% 2,355.46 555,141

11 梁林涛 1.4056% 2,253.23 531,045

12 新荣管理 1.1361% 1,821.20 429,224

13 李锡银 1.0069% 1,614.09 380,411

14 新弘管理 0.9860% 1,580.52 372,500

15 苏华 0.8100% 1,298.47 306,026

16 思行管理 0.7383% 1,183.50 278,930

17 中智大药房 0.6701% 1,074.10 253,146

18 刘毅（男） 0.4963% 795.63 187,515

19 刘劲松 0.3102% 497.27 117,197

20 卢华莉 0.2382% 381.90 90,007

21 王海红 0.2144% 343.71 81,006

22 杨玉洁 0.1906% 305.52 72,006

23 高俊莲 0.1876% 300.75 70,881

24 张海青 0.1086% 174.04 41,019

25 李媛 0.1072% 171.86 40,503

26 郭锋 0.1072% 171.86 40,503

27 刘毅（女） 0.0834% 133.67 31,502

28 白冰 0.0536% 85.93 20,251

29 谷随霞 0.0536% 85.93 20,251

30 姚鑫 0.0536% 85.93 20,251

31 包芳芳 0.0536% 85.93 20,251

32 崔树平 0.0268% 42.96 10,125

33 王静 0.0268% 42.96 10,125

34 杜月青 0.0268% 42.96 10,125

35 李东升 0.0102% 16.30 3,840

36 谢志刚 0.0010% 1.62 382

合计 37.3515% 59,874.53 14,111,348

3、发行股份的种类、面值、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发行股份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上市地

点为上交所。

4、股份锁定期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中，吴晓明、中智大药房、刘毅（男）、刘劲松、卢华莉、王海红、杨玉洁、

高俊莲、李媛、郭锋、刘毅（女）、白冰、谷随霞、姚鑫、包芳芳、崔树平、王静、杜月青、思行管理及道韩投资

通过本次交易而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包括在股份锁定期内因益丰药房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转增等

衍生取得的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日起12个月内不进行转让。 锁定期限届满后，转让和交易依照届时有

效的法律法规和上交所的规则办理。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中， 李锡银以其持有的新兴药房股权认购的上市公司291,446股股

份、李东升以其持有的新兴药房股权认购的上市公司2,941股股份、谢志刚以其持有的新兴药房股权认购

的上市公司292股股份（包括在股份锁定期内因益丰药房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转增等衍生取得的股

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中，石朴英、孙伟、索晓梅、尹国英、陈玉强、田红霞、胡海鹰、老药铺管

理、梁林涛、新荣管理、新弘管理、苏华、张海青以其持有的新兴药房股权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包括在股

份锁定期内因益丰药房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转增等衍生取得的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

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 李锡银以其持有的新兴药房股权认购的上市公司88,965股股份、李东升以其持

有的新兴药房股权认购的上市公司899股股份、 谢志刚以其持有的新兴药房股权认购的上市公司90股股

份（包括在股份锁定期内因益丰药房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转增等衍生取得的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

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

发行对象因本次交易而获得的股份在锁定期届满后减持还需遵守届时应遵守的法律、上交所相关规

则以及上市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已于2018年11月7日出具 《验资报告》（天健验[2018]2-18

号），审验了益丰药房本次新增注册资本及股本情况。 益丰药房原注册资本（股本总额）为人民币362,

694,658.00元，本次新增注册资本（股本总额）人民币14,111,348.00元，变更后的注册资本（股本总额）

为人民币376,806,006.00元。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2018年11月13日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益丰药房已于2018年11月13日完成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新增股份登记手续。

（五）标的资产过户情况

在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已持有新兴药房4.69%股权。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新

兴药房86.31%股权。

其中，本次交易以支付现金购买标的资产为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新兴药房48.96%的股权，已在益丰

药房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且经营者集中审查通过后过户至益丰药房名下。 新兴药房于2018

年 8月 15日领取了石家庄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 《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130100741546641A），当日起，益丰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丰药房” 或“本公司” )持

有新兴新药53.65%的股权，新兴药房成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本次交易以发行股份购买的标的资产为交易对方（除长堤投资外）合计持有的新兴药房37.35%的股

权，在益丰药房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经营者集中审查通过及中国证监会核准后过

户至益丰药房名下。 2018年11月6日，新兴药房领取了石家庄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100741546641A）。 至此，标的资产过户至益丰药房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

全部办理完毕，本公司持有新兴药房91%股权。

（六）现金对价的支付

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约定，公司按期向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支付现金对价。

（七）中介机构顾问意见

1、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本次交易履行了必要的决策、批准、核准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已完成标的资产的过户，标的公司已经完成相应的工商变更，上

市公司已完成验资； 上市公司本次交易中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新增14,111,348股股份已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登记手续； 上市公司已就本次交易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上市规则》的要求，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不存在与已披露信息存在重大差异的

情形；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不存在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非经营性占用的情形，

亦不存在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就本次交易签署的协

议已履行或正在履行，未出现违反协议约定的行为；在本次交易相关承诺的履行过程中，承诺各方无违反

承诺的情形；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后续事项在合规性方面不存在重大障碍，该等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

实质性障碍；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操作规范，有助于提高上市公司的资产质量和持续盈利能力、促进上市

公司的长远发展，符合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在相关各方切实履行其承诺的情况下，不会损害上市

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有利于上市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2、法律顾问意见

（1）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履行了法定的决策、审批、核准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

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2）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益丰药房完成了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过户、验资及股份登记

手续，上述交易实施过程履行的相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

（3）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益丰药房在本次重组期间未发生对本次交易产生重大影响的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调整情况。

（4）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交易协议各方已经或正在按照协议的约定履行协议内容，未

出现违反协议约定的行为。

（5）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在交易各方均能够按照相关协议、承诺的约定继续依约履行的前提

下，相关后续事项办理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不会导致本次交易无法实施。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1、本次股票发行对象、认购数量、认购股份的限售期

序号 交易对方 认购价格（元/股）

相应发行的上市公司股份数

（股）

限售期（月）

1 石朴英 42.43 1,470,546 36

2 吴晓明 42.43 1,395,118 12

3 孙伟 42.43 1,229,729 36

4 索晓梅 42.43 1,229,729 36

5 道韩投资 42.43 1,171,974 12

6 尹国英 42.43 1,147,597 36

7 陈玉强 42.43 1,014,836 36

8 田红霞 42.43 852,355 12

9 胡海鹰 42.43 605,301 36

10 老药铺管理 42.43 555,141 12

11 梁林涛 42.43 531,045 36

12 新荣管理 42.43 429,224 12

13 李锡银 42.43 380,411 12/36

14 新弘管理 42.43 372,500 12

15 苏华 42.43 306,026 36

16 思行管理 42.43 278,930 12

17 中智大药房 42.43 253,146 12

18 刘毅（男） 42.43 187,515 12

19 刘劲松 42.43 117,197 12

20 卢华莉 42.43 90,007 12

21 王海红 42.43 81,006 12

22 杨玉洁 42.43 72,006 12

23 高俊莲 42.43 70,881 12

24 张海青 42.43 41,019 12

25 李媛 42.43 40,503 12

26 郭锋 42.43 40,503 12

27 刘毅（女） 42.43 31,502 12

28 白冰 42.43 20,251 12

29 谷随霞 42.43 20,251 12

30 姚鑫 42.43 20,251 12

31 包芳芳 42.43 20,251 12

32 崔树平 42.43 10,125 12

33 王静 42.43 10,125 12

34 杜月青 42.43 10,125 12

35 李东升 42.43 3,840 12/36

36 谢志刚 42.43 382 12/36

合计 - 14,111,348 -

注：关于各交易对方本次交易所认购获得的益丰药房新增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相应限售期内不转

让的相关事宜，详见于2018年9月26日披露的《益丰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第五节本次发行股份情况”之“（七）股份锁定期” 。

2、认购股份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份已于2018年11月13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股份

登记手续。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在其限售期满的次一交易日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限售期自股份

发行结束之日起开始计算。

（二）发行对象情况

1、石朴英

姓名 石朴英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其他国家和地区永久居留权 无

身份证号码 130104196010******

住址 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中山西路******

通讯地址 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中山西路******

2、吴晓明

姓名 吴晓明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其他国家和地区永久居留权 无

身份证号码 110104195005******

住址 北京市宣武区西砖胡同******

通讯地址 北京市宣武区西砖胡同******

3、孙伟

姓名 孙伟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其他国家和地区永久居留权 无

身份证号码 130104196409******

住址 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中山西路******

4、索晓梅

姓名 索晓梅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其他国家和地区永久居留权 无

身份证号码 110103196004******

住址 北京市大兴区双高路******

通讯地址 北京市大兴区双高路******

5、尹国英

姓名 尹国英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其他国家和地区永久居留权 无

身份证号码 130105196208******

住址 河北省石家庄市槐安西路******

通讯地址 河北省石家庄市槐安西路******

6、陈玉强

姓名 陈玉强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其他国家和地区永久居留权 无

身份证号码 130705196712******

住址 河北省石家庄市建华南大街******

通讯地址 河北省石家庄市建华南大街******

7、田红霞

姓名 田红霞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其他国家和地区永久居留权 无

身份证号码 133001197103******

住址 河北省衡水市靓景名居******

通讯地址 河北省衡水市靓景名居******

8、胡海鹰

姓名 胡海鹰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其他国家和地区永久居留权 无

身份证号码 130103197109******

住址 河北省石家庄市水产西街******

通讯地址 河北省石家庄市水产西街******

9、梁林涛

姓名 梁林涛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其他国家和地区永久居留权 无

身份证号码 612725196806******

住址 河北省石家庄市空中花园******

通讯地址 河北省石家庄市空中花园******

10、李锡银

姓名 李锡银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其他国家和地区永久居留权 无

身份证号码 133001196404******

住址 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中华南大街******

通讯地址 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中华南大街******

11、苏华

姓名 苏华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其他国家和地区永久居留权 无

身份证号码 130107196012******

住址 河北省石家庄市和平医院******

通讯地址 河北省石家庄市和平医院******

12、刘毅（男）

姓名 刘毅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其他国家和地区永久居留权 无

身份证号码 110108197001******

住址 北京市朝阳区慧忠北里第二社区******

通讯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慧忠北里第二社区******

13、刘劲松

姓名 刘劲松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其他国家和地区永久居留权 无

身份证号码 132821196602******

住址 河北省三河市阳光小区******

通讯地址 河北省三河市阳光小区******

14、卢华莉

姓名 卢华莉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其他国家和地区永久居留权 无

身份证号码 130104197002******

住址 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新合街******

通讯地址 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新合街******

15、王海红

姓名 王海红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其他国家和地区永久居留权 无

身份证号码 130121196603******

住址 石家庄桥西区西简良小区******

通讯地址 石家庄桥西区西简良小区******

16、杨玉洁

姓名 杨玉洁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其他国家和地区永久居留权 无

身份证号码 130104194202******

住址 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北城路******

17、高俊莲

姓名 高俊莲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其他国家和地区永久居留权 无

身份证号码 130121197201******

住址 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建东街******

通讯地址 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建东街******

18、张海青

股票代码：

603939

股票简称：益丰药房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益丰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交易之实施情况报告书暨股份上市公告书

特别提示

一、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新增股份的发行价格为42.43元/股。

二、本次新增股份数量为14,111,348股，本次发行后本公司股份数量为376,806,006股。

三、公司已就本次增发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 相关

股份登记到账后将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本次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四、本次定向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于限售期满上市交易，限售期自收到起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之日（2018年11月13日）开始计

算。

声 明

1、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报告书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本报告书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个别或连带的法律责任。

2、本次重组交易对方已出具承诺函，保证其为本次交易所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如因提供的

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上市公司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

3、中国证监会、上交所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其对本公司股票的价值或投

资者的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

4、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因本次交易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

资者自行负责。 投资者若对本报告书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专业会计师或其他

专业顾问。

5、请全体股东及其他公众投资者认真阅读有关本次交易的全部信息披露文件，以做出谨慎的投资决

策。 公司将根据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及时披露相关信息提请股东及其他投资者注意。

释 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上下文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益丰药房、上市公司、本公司、公司 指 益丰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交易对方 指

石朴英、吴晓明、孙伟、索晓梅、上海道韩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尹国英、陈玉强、田红霞、

胡海鹰、杭州长堤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石家庄老药铺管理企业（有限合伙）、

梁林涛、石家庄新荣管理企业（有限合伙）、李锡银、石家庄新弘管理企业（有限合伙）、

苏华、石家庄思行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山市中智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刘

毅（男）、刘劲松、卢华莉、王海红、杨玉洁、高俊莲、张海青、李媛、郭锋、刘毅（女）、白冰、

谷随霞、姚鑫、包芳芳、崔树平、王静、杜月青、李东升、谢志刚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 指

石朴英、吴晓明、孙伟、索晓梅、上海道韩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尹国英、陈玉强、田红霞、

胡海鹰、石家庄老药铺管理企业（有限合伙）、梁林涛、石家庄新荣管理企业（有限合

伙）、李锡银、石家庄新弘管理企业（有限合伙）、苏华、石家庄思行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中山市中智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刘毅（男）、刘劲松、卢华莉、王海红、杨

玉洁、高俊莲、张海青、李媛、郭锋、刘毅（女）、白冰、谷随霞、姚鑫、包芳芳、崔树平、王静、

杜月青、李东升、谢志刚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 指

石朴英、吴晓明、孙伟、索晓梅、上海道韩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尹国英、陈玉强、田红霞、

胡海鹰、杭州长堤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石家庄老药铺管理企业（有限合伙）、

梁林涛、石家庄新荣管理企业（有限合伙）、李锡银、石家庄新弘管理企业（有限合伙）、

苏华、石家庄思行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山市中智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刘

毅（男）、刘劲松、卢华莉、王海红、杨玉洁、高俊莲、张海青、李媛、郭锋、刘毅（女）、白冰、

谷随霞、姚鑫、包芳芳、崔树平、王静、杜月青、李东升、谢志刚

交易各方 指 上市公司及交易对方

标的资产 指 石家庄新兴药房连锁有限公司86.31%股权

本次交易、本次重组 指 益丰药房拟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持有的新兴药房86.31%股权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指

益丰药房拟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持有的新兴药房86.31%股权， 其中，

新兴药房48.96%股权的交易对价以现金方式支付， 新兴药房37.35%股权的交易对价以

发行股份方式支付

道韩投资 指 上海道韩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长堤投资 指 杭州长堤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老药铺管理 指 石家庄老药铺管理企业（有限合伙）

新荣管理 指 石家庄新荣管理企业（有限合伙）

新弘管理 指 石家庄新弘管理企业（有限合伙）

思行管理 指 石家庄思行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中智大药房 指 中山市中智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济康投资 指

霍尔果斯济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2018年9月更名为

“为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济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益之丰投资 指

霍尔果斯益之丰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2018年9月更名为“宁波梅山保税

港区益之丰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益仁堂投资 指

霍尔果斯益仁堂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2018年9月变更名为“宁波梅山保

税港区益仁堂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第一次交割 指 新兴药房48.96%股权过户至益丰药房名下并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第二次交割 指 新兴药房37.35%股权过户至益丰药房名下并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第一次交割日 指 新兴药房48.96%股权过户至益丰药房名下并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之日

第二次交割日 指 新兴药房37.35%股权过户至益丰药房名下并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之日

定价基准日 指 上市公司为本次交易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之决议公告日

过渡期间 指

指上市公司以现金方式购买的标的公司48.96%股权自基准日起至第一次交割日止的期

间，以及上市公司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的标的公司37.35%股权自基准日起至第二次交割

日止的期间，但是在计算有关损益或者其他财务数据时，系指自审计评估基准日（不包

括审计评估基准日当日）至交割日当月月末的期间。

中信证券、独立财务顾问 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启元律所、法律顾问 指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天健、审计机构 指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东洲评估、评估机构 指 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评估基准日 指 2018年3月31日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

议》

指

《益丰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与石家庄新兴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全体股东之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指

《益丰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与石家庄新兴药房连锁有限公司业绩承诺主体之业绩承

诺补偿协议》

《业绩承诺补偿补充协议》 指

《益丰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与石家庄新兴药房连锁有限公司业绩承诺主体之业绩承

诺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一致行动人 指

签订一致行动协议的标的公司主要股东石朴英、孙伟、索晓梅、尹国英、陈玉强、胡海鹰、

梁林涛、苏华

业绩承诺主体、业绩承诺方 指 石朴英、孙伟、索晓梅、尹国英、陈玉强、胡海鹰、梁林涛、苏华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管理办法》、《重组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109号））

《上市规则》、《股票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A股 指

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向投资者发行、在境内证券交易所上市、以人民币标明股票面值、以人

民币认购和进行交易的普通股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本报告书的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可能因四舍五入存在差异。

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交易方案概要

本次交易中，益丰药房分别向石朴英、吴晓明、孙伟、索晓梅、道韩投资、尹国英、陈玉强、田红霞、胡海

鹰、长堤投资、老药铺管理、梁林涛、新荣管理、李锡银、新弘管理、苏华、思行管理、中智大药房、刘毅

（男）、刘劲松、卢华莉、王海红、杨玉洁、高俊莲、张海青、李媛、郭锋、刘毅（女）、白冰、谷随霞、姚鑫、包芳

芳、崔树平、王静、杜月青、李东升、谢志刚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合计持有的新兴药房86.31%股权。

其中，以现金方式购买新兴药房48.96%股权，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新兴药房37.35%股权。

以2018年3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新兴药房100%股权的评估值为159,980.00万元。 因新兴药房于基

准日后经股东大会决议将其截至2018年3月31日账面累计未分配利润2,620.00万元进行分配，进行相应

除权、除息调整后的全部股东权益价值为157,360.00万元。

根据上述评估结果，考虑到标的公司对上市公司未来发展的战略意义及良好的协同效应，经交易各

方友好协商， 标的公司100%股权作价合计160,300.00万元， 新兴药房86.31%股权相应的作价为138,

358.71万元。 其中， 新兴药房48.96%股权的交易价格为78,484.18万元， 以现金方式支付， 新兴药房

37.35%股权的交易价格为59,874.53万元，以发行股份方式支付。

（二）本次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具体情况

益丰药房通过支付现金向石朴英、吴晓明、孙伟、索晓梅、道韩投资、尹国英、陈玉强、田红霞、胡海鹰、

长堤投资、老药铺管理、梁林涛、新荣管理、李锡银、新弘管理、苏华、思行管理、中智大药房、刘毅（男）、刘

劲松、卢华莉、王海红、杨玉洁、高俊莲、张海青、李媛、郭锋、刘毅（女）、白冰、谷随霞、姚鑫、包芳芳、崔树

平、王静、杜月青、李东升、谢志刚购买其持有的新兴药房48.96%股权。根据东洲评估对标的公司股权的评

估结果并经交易各方协商确定，新兴药房48.96%股权的交易价格为78,484.18万元，上述交易对方按股份

比例获得现金对价。 交易对方获得现金对价情况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

现金购买交易对方持有标的公司股权比

例

现金购买资产金额

（万元）

1 石朴英 4.7574% 7,626.09

2 吴晓明 4.5134% 7,234.93

3 孙伟 3.9783% 6,377.24

4 索晓梅 3.9783% 6,377.24

5 道韩投资 3.7915% 6,077.73

6 尹国英 3.7126% 5,951.32

7 陈玉强 3.2831% 5,262.83

8 田红霞 2.7575% 4,420.22

9 胡海鹰 1.9582% 3,139.03

10 长堤投资 3.3089% 5,304.20

11 老药铺管理 1.7959% 2,878.90

12 梁林涛 1.7180% 2,753.94

13 新荣管理 1.3886% 2,225.91

14 李锡银 1.2307% 1,972.77

15 新弘管理 1.2051% 1,931.75

16 苏华 0.9900% 1,587.02

17 思行管理 0.9024% 1,446.50

18 中智大药房 0.8190% 1,312.79

19 刘毅（男） 0.6066% 972.44

20 刘劲松 0.3791% 607.77

21 卢华莉 0.2912% 466.77

22 王海红 0.2621% 420.09

23 杨玉洁 0.2329% 373.42

24 高俊莲 0.2293% 367.58

25 张海青 0.1327% 212.72

26 李媛 0.1310% 210.05

27 郭锋 0.1310% 210.05

28 刘毅（女） 0.1019% 163.37

29 白冰 0.0655% 105.02

30 谷随霞 0.0655% 105.02

31 姚鑫 0.0655% 105.02

32 包芳芳 0.0655% 105.02

33 崔树平 0.0328% 52.51

34 王静 0.0328% 52.51

35 杜月青 0.0328% 52.51

36 李东升 0.0124% 19.92

37 谢志刚 0.0012% 1.98

合计 48.9608% 78,484.18

（三）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具体情况

1、发行价格

本次交易中，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涉及的发行股份定价基准日为益丰药房审议本次交易相

关事项的第一次董事会决议（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公告日，即2018年6月22日。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市场参考价的90%；市场参考

价为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60个交易日或者120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一。 定价基准日前

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

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经交易各方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为42.43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120个交易日的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90%。

2、发行对象和发行数量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向石朴英、吴晓明、孙伟、索晓梅、道韩投资、尹国英、陈玉强、田红霞、胡海鹰、

老药铺管理、梁林涛、新荣管理、李锡银、新弘管理、苏华、思行管理、中智大药房、刘毅（男）、刘劲松、卢华

莉、王海红、杨玉洁、高俊莲、张海青、李媛、郭锋、刘毅（女）、白冰、谷随霞、姚鑫、包芳芳、崔树平、王静、杜

月青、李东升、谢志刚发行股份的数量为新兴药房37.35%股权对应的交易价格除以股份发行价格，发行股

份的数量应为整数，精确至个位，标的资产中价格不足一股的部分，无偿赠予上市公司。

根据上述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价格、发行价格计算，上市公司向上述交易对方发行股份14,111,

348股。 上市公司向上述交易对方发行的股份数量具体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

发行股份购买交易对方持有标

的公司股权比例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金额（万

元）

相应发行的上市公司股份数

（股）

1 石朴英 3.8924% 6,239.53 1,470,546

2 吴晓明 3.6928% 5,919.49 1,395,118

3 孙伟 3.2550% 5,217.74 1,229,729

4 索晓梅 3.2550% 5,217.74 1,229,729

5 道韩投资 3.1021% 4,972.69 1,171,974

6 尹国英 3.0376% 4,869.26 1,147,597

7 陈玉强 2.6862% 4,305.95 1,014,836

8 田红霞 2.2561% 3,616.54 852,355

9 胡海鹰 1.6022% 2,568.29 605,301

10 老药铺管理 1.4694% 2,355.46 555,141

11 梁林涛 1.4056% 2,253.23 531,045

12 新荣管理 1.1361% 1,821.20 429,224

13 李锡银 1.0069% 1,614.09 380,411

14 新弘管理 0.9860% 1,580.52 372,500

15 苏华 0.8100% 1,298.47 306,026

16 思行管理 0.7383% 1,183.50 278,930

17 中智大药房 0.6701% 1,074.10 253,146

18 刘毅（男） 0.4963% 795.63 187,515

19 刘劲松 0.3102% 497.27 117,197

20 卢华莉 0.2382% 381.90 90,007

21 王海红 0.2144% 343.71 81,006

22 杨玉洁 0.1906% 305.52 72,006

23 高俊莲 0.1876% 300.75 70,881

24 张海青 0.1086% 174.04 41,019

25 李媛 0.1072% 171.86 40,503

26 郭锋 0.1072% 171.86 40,503

27 刘毅（女） 0.0834% 133.67 31,502

28 白冰 0.0536% 85.93 20,251

29 谷随霞 0.0536% 85.93 20,251

30 姚鑫 0.0536% 85.93 20,251

31 包芳芳 0.0536% 85.93 20,251

32 崔树平 0.0268% 42.96 10,125

33 王静 0.0268% 42.96 10,125

34 杜月青 0.0268% 42.96 10,125

35 李东升 0.0102% 16.30 3,840

36 谢志刚 0.0010% 1.62 382

合计 37.3515% 59,874.53 14,111,348

3、发行股份的种类、面值、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发行股份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在限售

期满后，将于上交所上市流通。

4、股份锁定期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中，吴晓明、中智大药房、刘毅（男）、刘劲松、卢华莉、王海红、杨玉洁、

高俊莲、李媛、郭锋、刘毅（女）、白冰、谷随霞、姚鑫、包芳芳、崔树平、王静、杜月青、思行管理及道韩投资

通过本次交易而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包括在股份锁定期内因益丰药房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转增等

衍生取得的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日起12个月内不进行转让。 锁定期限届满后，转让和交易依照届时有

效的法律法规和上交所的规则办理。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中， 李锡银以其持有的新兴药房股权认购的上市公司291,446股股

份、李东升以其持有的新兴药房股权认购的上市公司2,941股股份、谢志刚以其持有的新兴药房股权认购

的上市公司292股股份（包括在股份锁定期内因益丰药房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转增等衍生取得的股

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中，石朴英、孙伟、索晓梅、尹国英、陈玉强、田红霞、胡海鹰、老药铺管

理、梁林涛、新荣管理、新弘管理、苏华、张海青以其持有的新兴药房股权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包括在股

份锁定期内因益丰药房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转增等衍生取得的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

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 李锡银以其持有的新兴药房股权认购的上市公司88,965股股份、李东升以其持

有的新兴药房股权认购的上市公司899股股份、 谢志刚以其持有的新兴药房股权认购的上市公司90股股

份（包括在股份锁定期内因益丰药房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转增等衍生取得的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

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

发行对象因本次交易而获得的股份在锁定期届满后减持还需遵守届时应遵守的法律、上交所相关规

则以及上市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盈利预测补偿

经交易各方协商，本次交易业绩承诺期间为2018年度、2019年度以及2020年度。 根据本次交易的评

估结果及交易作价，业绩承诺方承诺2018年度、2019年度以及2020年度标的公司净利润不低于6,500.00

万元、8,450.00万元以及9,950.00万元。 净利润指标的公司合并报表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

本次交易实施完成后，由上市公司聘请经各方认可的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就标的公司

承诺净利润实现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报告（与上市公司的年度审计报告同日出具），对标的公司业绩承诺

期间每年度期末累积实现的实际净利润进行审计确认。上述净利润以合并财务报表口径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计算依据。

若承诺期标的公司累计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未达到净利润承诺数90%的，则业绩承诺主体需向益丰

药房进行补偿。

（五）配套募集资金

本次交易不涉及配套募集资金。

二、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

1、2018年6月13日，本次交易方案已经各交易对方同意或内部决策审议通过；

2、2018年6月13日，标的公司新兴药房的股东会同意了本次交易；

3、2018年6月21日，上市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交易报告书等相关议案，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4、2018年6月21日，上市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交易报告书等相关议案；

5、2018年7月12日，上市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与石家庄新兴药房

连锁有限公司业绩承诺主体签署附生效条件的〈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6、2018年7月30日，上市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交易报告书等相关议案；

7、2018年8月10日，上市公司公告收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反垄断局出具的《经营者集中反垄断

审查不实施进一步审查决定书》（商反垄初审函[2018]第119号）；

8、2018年11月1日，上市公司收到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益丰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向石朴英

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1754号）。

三、本次发行前后上市公司股份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交易前， 高毅及其控制的济康投资、 益之丰投资以及益仁堂投资合计持有上市公司163,992,

000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45.21%，济康投资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高毅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本次交易完成后， 高毅及其控制的济康投资、 益之丰投资以及益仁堂投资合计持有上市公司163,992,

000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43.52%，济康投资仍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高毅仍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 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重组

上市情形。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前后，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具体对比如下：

项目

本次交易前（截至2018年9月30日） 本次交易后

股份数量

（万股）

持股比例

（%）

股份数量

（万股）

持股比例

（%）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济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0,615.20 29.27 10,615.20 28.17

高毅 4,627.20 12.76 4,627.20 12.28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益之丰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790.00 2.18 790.00 2.10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益仁堂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366.80 1.01 366.80 0.97

高毅直接及间接持股合计 16,399.20 45.21 16,399.20 43.52

石朴英 - - 147.05 0.39

吴晓明 - - 139.51 0.37

孙伟 - - 122.97 0.33

索晓梅 - - 122.97 0.33

道韩投资 - - 117.20 0.31

尹国英 - - 114.76 0.30

陈玉强 - - 101.48 0.27

田红霞 - - 85.24 0.23

胡海鹰 - - 60.53 0.16

老药铺管理 - - 55.51 0.15

梁林涛 - - 53.10 0.14

新荣管理 - - 42.92 0.11

李锡银 - - 38.04 0.10

新弘管理 - - 37.25 0.10

苏华 - - 30.60 0.08

思行管理 - - 27.89 0.07

中智大药房 - - 25.31 0.07

刘毅(男) - - 18.75 0.05

刘劲松 - - 11.72 0.03

卢华莉 - - 9.00 0.02

王海红 - - 8.10 0.02

杨玉洁 - - 7.20 0.02

高俊莲 - - 7.09 0.02

张海青 - - 4.10 0.01

李媛 - - 4.05 0.01

郭锋 - - 4.05 0.01

刘毅（女） - - 3.15 0.01

白冰 - - 2.03 0.01

谷随霞 - - 2.03 0.01

姚鑫 - - 2.03 0.01

包芳芳 - - 2.03 0.01

崔树平 - - 1.01 〈0.01

王静 - - 1.01 〈0.01

杜月青 - - 1.01 〈0.01

李东升 - - 0.38 〈0.01

谢志刚 - - 0.04 〈0.01

交易对方持股合计 - - 1,411.13 3.75

其他股东 19,870.27 54.79 19,870.27 52.73

合计 36,269.47 100.00 37,680.60 100.00

注：本表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独立财务顾问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

（下转A12版）

（下转A12版）


